[bookmark: _Toc7518][bookmark: _Toc131152324]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1、项目名称：公证参与司法辅助服务项目
2、项目简介：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公证制度的服务、沟通、证明、监督等功能，缓解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推动建立健全公证助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工作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司法服务。
3、预算金额：119.37万元。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Hlk193116218]服务供应商应为具有公证机构执业证的机构。
中标单位需在法院成立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服务中心，根据法院的需求，协助各部门开展完成各类司法辅助事务性工作。
1、服务要求
[bookmark: bookmark9]1.1、中标单位的服务人员需在法院或其指定的场所开展服务工作。
1.2、中标单位的服务人员应接受法院的管理，遵守法院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管理服务职责，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廉政纪律和保密纪律。
[bookmark: bookmark11]1.3、中标单位应督促服务人员规范、高效完成法院交办的各类工作，监督指导和工作考核。
[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bookmark13]1.4、服务时间：
（1）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国家有调整的从调整)。
[bookmark: bookmark14]（2）法院确定需加班的其他时间。
2、服务内容
2.1服务范围：主要包括公证参与调解、公证调查取证、公证参与送达、公证参与保全和公证参与执行等方面，详细内容如下。
公证参与调解：委派或委托公证机构在家事、商事等领域开展调解。
公证调查取证：委托公证机构就当事人户籍信息、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财产状况、未成年子女抚养情况、工商资料等级、银行账户等登记信息或账户信息及交通事故处理材料、公安询问（讯问）笔录等事实材料，在本市辖区内进行核实和调查取证。
公证参与送达：委托公证机构开展案件各阶段的司法送达事务。公证机构进行现场送达的，应有2人共同进行。
公证参与保全：协助人民法院核实被保全财产信息和被保全财产线索，核实被保全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协助人民法院保全、清点、制作保全或清点清单。
公证参与执行：参与人民法院执行中的和解、调查、送达工作，协助人民法院搜集核实执行相关线索。
2.2工作量：
结合长宁法院近三年公证参与司法辅助的工作情况，预估2025年公证调查取证案件数不低于950件，公证参与送达案件数不低于800件，公证参与保全案件数不低于30件，同时还可以包括公证参与调解和公证参与执行的相关案件，总工作量不得低于1780件案件。（以上工作量数据为预估值）
[bookmark: _Hlk193116406]
三、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本项目合同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2、本项目总价包干，投标单位应根据本招标文件的要求，结合投标企业自身的优势自报全费用总价，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中的工作量及其他可变因素合理测算报价，法院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付款方式
分四次支付：
合同签订后中标人提交发票，法院支付25%合同款；
2025年6月30日前，中标人完成相应时段工作且提交发票，支付至50%合同款；
2025年9月30日前，中标人完成相应时段工作且提交发票，支付至75%合同款；
2025年11月30日前，中标人完成相应时段工作且提交发票，支付剩余合同款。
4、其他
中标人中标后一律不得将服务内容转包，一经发现，法院有权终止协议，而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中标人应严格按照已确认的服务要求和工作流程提供服务，无条件地接受法院对其工作质量的监督检查。
合同到期后法院将对中标人的服务情况及工作考核结果进行评价。

四、验收标准和程序
1、成立小组：
法院成立验收小组，法院根据采购项目的具体情况，自行组织项目验收，完成对应工作量方可支付。
2、实施验收：
验收小组做好验收前准备工作，依据政府采购合同、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等规定组织对中标人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情况和服务效果进行验收。
3、项目结算：
本项目验收合格的，法院按照政府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中标人支付采购资金。

五、投标报价要求
1、本次投标报价由以下内容组成：基本服务费、其他费用及法定税金。
2、基本服务费报价要求
投标人需根据招标文件提供的各项服务内容及工作量进行报价，且该报价为综合报价，应当符合劳动法等政策法规要求，且须就投标报价提供详细具体的测算依据。


